




(附件一) 

 

熒茂光學股份有限公司  

營業報告書 

一、 109年度營業報告 

（一）營業計劃實施成果 

本公司 109年合併營收淨額為新台幣 913,438仟元，營收較前一年衰退 10.8%，

主要原因是受到 COVID-19 疫情的影響，尤其是應用在運動健身俱樂部及零售相關場

域的客戶特別明顯。所幸，本公司積極調整策略，加強居家健身領域及工業用客戶的

開發，使得今年(110年)Q1已恢復疫情前的水準，比 109年的第四季大幅成長四成以

上。至於毛利率的部分，因受到營業規模下滑，稼動率偏低的影響，導致毛利率由 108

年的 15.8%下降至 109年的 8.7%。 

營業費用部分，109年金額為 220,384仟元，比前一年下降 7.0%，除了營收衰退

之外，本公司力行樽節各項支出，排除運費因受到全球缺櫃缺人的影響而上漲之外，

其餘各項支出均大幅下降。至於在營業外收支方面，109年營業外收(支)淨額為 30,645

仟元，較 108年的 5,571仟元，大幅增加 25,074仟元，主要原因為 109年取得競業

禁止和解金 35,000仟元。 

綜合上述因素，本公司 109年稅前淨損 110,688仟元，較 108年稅前淨損 69,969

仟元，增加虧損 40,719 仟元。至於 109 年度歸屬母公司業主權益的淨損為 113,769

仟元，基本每股盈餘 EPS-1.1元。 

最後，109年度全球受到新冠疫情的衝擊，導致客戶的需求停滯，影響本公司之營

收及獲利情況，然本公司仍然繼續精實各項資產管理品質，使得「營業活動產生之淨

現金流入」為 115,493仟元，現金及約當現金部位相當充裕，可充分滿足將來景氣回

春所需之營運成長。 

 

（二）預算執行情形 

本公司 109年度未公開財務預測，故無預算達成情形。 

 

二、 110年度營業計畫概要： 

(一)經營方針 

1. 今年許多關鍵性材料均面臨交期拉長及漲價之情形，必須掌握客戶端需求，開創新

的合作模式，共同確保來料充足，以因應營運成長之所需。 

2. 針對產品特性及結構給予完整的貼合解決方案及服務，同時不斷精進製程、提升效

率及良率，驗證多項貼合材料，降低貼合成本，增加競爭優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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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為滿足顧客簡化供應鏈管理之需求，提供彈性的 TDM 產品整合服務。 

4. 專注研發關鍵材料及專利技術，與競爭對手形成差異化。 

5. 持續深耕歐美日等先進國家的利基市場，提供防水、防爆、加熱及強固功能的產品

應用，搭配專業的機構設計，滿足多樣化的產品需求，拓展利基市場。 

(二)預期銷售數量及其依據 

本公司未公開 109年財務預測，故擬不揭露預期銷售數量。 

 

三、未來公司發展策略 

觸控顯示器模組的應用越來越廣泛，針對後疫情時代及5G網通快速發展的需求變化，

使各國對物聯網、醫療及智能相關產品的高度重視，本公司長期深耕在軍工控及醫療領域

上，累積深厚的產品設計經驗，能快速提供客戶所需的服務。此外，本公司自 105年發展

TDM產品以來，液晶模組比重逐年提高，未來將既有的光學貼合技術延伸應用於電子紙顯

示器(EPD)產品上，目前已經少量出貨。由於電子紙有其特殊的利基市場及應用領域，再

加上單價昂貴，掌握材料特性及貼合參數以維持高良率成為關鍵，而目前熒茂已居於領先

地位。 

 

 

熒茂光學股份有限公司 

 

董 事 長：方敏宗 
 

總 經 理：林盈杉 

 

會計主管：洪淑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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審計委員會查核報告書 
 

  董事會造送本公司109年度營業報告書、個體財務報表、合併財務報

表及虧損撥補議案等；其中個體財務報表、合併財務報表業經董事會委

任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查核完竣，並出具查核報告。 

上述營業報告書、個體財務報表、合併財務報表及虧損撥補議案經

本審計委員會查核，認為符合公司法相關法令規定，爰依證券交易法第

14條之4及公司法第219條之規定報告如上。 

敬請  鑒核。 

 

此   致 

熒茂光學股份有限公司110年股東常會 

 

 

 

熒茂光學股份有限公司 

 

審計委員會召集人：林上安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中華民國110年3月25日 



 （附件三） 

 



 （附件三）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（附件三） 

 



 （附件三） 

 



 （附件三） 

 



 （附件三） 

 



 （附件三） 

 



 （附件三） 

 

 

 

 

 



 （附件四） 

 

 



 （附件四） 

 

 



 （附件四） 

 

 



 （附件四） 

 

 



 （附件四） 

 

 



 （附件四） 

 

 

 



 （附件四） 

 

 

 



 （附件四） 

 

 

 



(附件五) 

 

 



(附件六) 

 

 

熒茂光學股份有限公司 
股東會議事規則 

修正前後條文對照表 

修正後條文 修正前條文 說      明 

第 三 條  

(以上略) 

選任或解任董事、變更章程、減資、申請停止

公開發行、董事競業許可、盈餘轉增資、公積

轉增資、公司解散、合併、分割或公司法第一

百八十五條第一項各款之事項、證券交易法第

二十六條之一、第四十三條之六、發行人募集

與發行有價證券處理準則第五十六條之一及第

六十條之二之事項，應在召集事由中列舉並說

明其主要內容，不得以臨時動議提出。 

股東會召集事由已載明全面改選董事，並載明

就任日期，該次股東會改選完成後，同次會議

不得再以臨時動議或其他方式變更其就任日

期。 

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一以上股份之股

東，得向本公司提出股東常會議案，以一項為

限，提案超過一項者，均不列入議案。另股東

所提議案有公司法第 172 條之 1 第 4 項各款

情形之一，董事會得不列為議案。股東得提出

為敦促公司增進公共利益或善盡社會責任之建

議性提案，程序上應依公司法第 172 條之 1 之

相關規定以一項為限，提案超過一項者，均不

列入議案。 

(以下略) 

第三條  

(以上略) 

選任或解任董事、變更章程、減資、申請停止公

開發行、董事競業許可、盈餘轉增資、公積轉增

資、公司解散、合併、分割或第一百八十五條第

一項各款、證券交易法第四十三條之六、發行人

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處理準則第五十六條之一

及第六十條之二之事項，應在召集事由中列舉並

說明其主要內容，不得以臨時動議提出；其主要

內容得置於證券主管機關或公司指定之網站，並

應將其網址載明於通知。 

股東會召集事由已載明全面改選董事，並載明就

任日期，該次股東會改選完成後，同次會議不得

再以臨時動議或其他方式變更其就任日期。 

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一以上股份之股

東，得向本公司提出股東常會議案，以一項為

限，提案超過一項者，均不列入議案。但股東提

案係為敦促公司增進公共利益或善盡社會責任

之建議，董事會仍得列入議案。另股東所提議案

有公司法第 172 條之 1 第 4 項各款情形之一，

董事會得不列為議案。 

(以下略) 

1.配合主管機關

頒布「○○股份

有限公司股東

會議事規則」參

考範例修正。 

第九條 

(以上略) 

已屆開會時間，主席應即宣布開會，並同時公

布無表決權數及出席股份數等相關資訊。惟未

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之股東出席時，

主席得宣布延後開會，其延後次數以二次為

限，延後時間合計不得超過一小時。延後二次

仍不足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三分之一以上股

東出席時，由主席宣布流會。 

(以下略) 

第九條 

(以上略) 

已屆開會時間，主席應即宣布開會，惟未有代表

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之股東出席時，主席得宣

布延後開會，其延後次數以二次為限，延後時間

合計不得超過一小時。延後二次仍不足有代表已

發行股份總數三分之一以上股東出席時，由主席

宣布流會。 

 

(以下略) 

1.配合主管機關

頒布「○○股份

有限公司股東

會議事規則」參

考範例修正。 

第十四條（選舉事項） 

股東會有選舉董事時，應依本公司所訂相關選

任規範辦理，並應當場宣布選舉結果，包含當

選董事之名單與其當選權數及落選董事名單及

其獲得之選舉權數。 

(以下略) 

第十四條（選舉事項） 

股東會有選舉董事時，應依本公司所訂相關選任

規範辦理，並應當場宣布選舉結果，包含當選董

事之名單與其當選權數。 

 

(以下略) 

1.配合主管機關

頒布「○○股份

有限公司股東

會議事規則」參

考範例修正。 

  


	03-熒茂光學110年股東會議事錄（內文）
	04-熒茂光學110年股東會議事手冊（附件一：民國109年度營業報告書）6-7
	05-熒茂光學110年股東會議事手冊（附件二：審計委員會查核報告書）8
	06-熒茂光學110年股東會議事手冊（附件三：109Y個體查核報告書及報表）9-16
	07-熒茂光學110年股東會議事手冊（附件四：109Y合併查核報告書及報表）17-24
	08-熒茂光學110年股東會議事手冊（附件五：109年度虧損撥補表）25
	09-熒茂光學110年股東會議事手冊（附件六：股東會議事規則及條正條文對照表(1100325董事會修訂)(1100617股東會通過)26

